
于2014年12月31日

（以港币千元列示）

对应综合资产负债表
之參照提示

1 直接发行的合资格CET1资本票据加任何相关的股份溢价 28,827,843 7

2 保留溢利 10,943,205 8

3 已披露的储备 3,165,295 9+10+11+12+13

4 须从CET1资本逐步递减的直接发行资本(只适用于非合股公司) Not applicable

5 由综合银行附属公司发行并由第三方持有的CET1资本票据产生的少数股东权益(可计入综合集团的CET1资本

的数额)
0

6 监管扣减之前的CET1资本 42,936,343

7 估值调整 0

8 商誉(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0

9 其他无形资产(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0

10 已扣除递延税项负债的递延税项资产 116,732 5

11 现金流对冲储备 178 13

12 在IRB计算法下EL总额超出合资格准备金总额之数 0

13 由证券化交易产生的出售收益 0

14 按公平价值估值的负债因本身的信用风险变动所产生的损益 0

15 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净资产(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0

16 于机构本身的CET1资本票据的投资(若并未在所报告的资产负债表中从实缴资本中扣除) 0

17 互相交叉持有的CET1资本票据 0

18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超出10%门坎之数) 0

19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超出10%门坎之数) 0

20 按揭供款管理权(高于10%门坎之数) Not applicable

21 由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高于10%门坎之数，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Not applicable

22 超出15%门坎之数 Not applicable

23 其中：于金融业实体的普通股的重大投资 Not applicable

24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权 Not applicable

25 其中：由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 Not applicable

26 适用于CET1资本的司法管辖区特定监管调整 2,360,788

26a  因土地及建筑物(自用及投资用途)进行价值重估而产生的累积公平价值收益 0

26b 一般银行业务风险监管储备 2,360,788 10

26c 金融管理专员给予的通知所指明的证券化类别风险承担 0

26d 因机构持有的土地及建筑物低于已折旧的成本价值而产生的任何累积亏损 0

26e 受规管非银行附属公司的资本短欠 0

26f 在属商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中的资本投资 (超出申报机构的资本基础的15%之数) 0

27 因没有充足的AT1资本及二级资本以供扣除而须在CET1资本扣除的监管扣减 0

28 对CET1资本的监管扣减总额 2,477,698

29 CET1 资本 40,458,645

30 合资格AT1资本票据加任何相关股份溢价 0

31 其中：根据适用会计准则列为股本类别 0

32 其中：根据适用会计准则列为负债类别 0

33 须从AT1资本逐步递减的资本票据 0

34 由综合银行附属公司发行并由第三方持有的AT1资本票据(可计入综合集团的AT1资本的数额) 0

35 其中：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由附属公司发行的AT1资本票据 0

36 监管扣减之前的AT1资本 0

AT1资本：票据

资本披露模版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CET1资本：票据及储备

CET1资本：监管扣减



于2014年12月31日

（以港币千元列示）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37 于机构本身的AT1资本票据的投资 0

38 互相交叉持有AT1资本票据 0

39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AT1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超出10%门坎之数) 0

40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AT1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 0

41 适用于AT1资本的司法管辖区特定监管调整 0

42 因没有充足的二级资本以供扣除而须在AT1资本扣除的监管扣减 0

43 对AT1资本的监管扣减总额 0

44 AT1资本 0

45 一级资本(一级资本 = CET1 + AT1) 40,458,645

46 合资格二级资本票据加任何相关股份溢价 5,766,117 6

47 须从二级资本逐步递减的资本票据 0

48 由综合银行附属公司发行并由第三方持有的二级资本票据(可计入综合集团的二级资本的数额) 0

49 其中：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由附属公司发行的资本票据 0

50 合资格计入二级资本的集体减值备抵及一般银行风险监管储备 3,049,653 1+2+10

51 监管扣减之前的二级资本 8,815,770

52 于机构本身的二级资本票据的投资 0

53 互相交叉持有的二级资本票据 0

54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二级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超出10%门坎之数) 0

55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二级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 0

56 适用于二级资本的司法管辖区特定监管调整 0

56a 加回合资格计入二级资本的因对土地及建筑物（自用及投资用途）进行价值重估而产生的累积公平价值收

益
0

57 对二级资本的监管扣减总额 0

58 二级资本 8,815,770

59 总资本 (总资本 = 一级资本 + 二级资本) 49,274,415

60 风险加权总资产 273,051,295

61 CET1 资本比率 14.82%

62 一级资本比率 14.82%

63 总资本比率 18.05%

64 机构特定缓冲资本要求(《资本规则》第3B条指明的最低CET1资本要求加防护缓冲资本加反周期缓冲资本要

求加环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本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要求
4.00%

65 其中：防护缓冲资本要求 0.00%

66 其中：银行特定反周期缓冲资本要求 0.00%

67 其中：环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本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要求 0.00%

68 CET1资本超出在《资本规则》第3B条下的最低CET1要求及用作符合该条下的一级资本及总资本要求的任
何CET1资本

10.82%

69 司法管辖区CET1最低比率 不适用

70 司法管辖区一级资本最低比率 不适用

71 司法管辖区总资本最低比率 不适用

72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AT1资本票据及二级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

本投资
520,411 3+4

73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AT1资本票据及二级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

投资
0

74 按揭供款管理权(已扣除相联税项负债) 不适用

75 由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不适用

资本比率(占风险加权资产的百分比)

AT1资本：监管扣减

二级资本：票据及准备金

二级资本：监管扣减

司法管辖区最低比率(若与《巴塞尔协议三》最低要求不同)

低于扣减门坎的数额(风险加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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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合资格计入二级资本中有关基本计算法及标准(信用风险)计算法下的准备金(应用上限前) 3,049,653 1+2+10

77 在基本计算法及标准(信用)风险计算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中的准备金上限 3,287,974

78 合资格计入二级资本中有关IRB计算法下的准备金(应用上限前) 0

79 在IRB计算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中的准备金上限 0

80 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CET1资本票据的现行上限 不适用

81 由于实施上限而不计入CET1的数额(在计及赎回及到期期限后超出上限之数) 不适用

82 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AT1资本票据的现行上限 0

83 由于实施上限而不可计入AT1资本的数额(在计及赎回及到期期限后超出上限之数) 0

84 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二级资本票据的现行上限 0

85 由于实施上限而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在计及赎回及到期期限后超出上限之数) 0

模版附注：

行数 内容 香港基准
Basel III 

basis

其他无形资产(已扣除相联递延税项负债) 0 0

已扣除递延税项负债的递延税项资产 116,732 116,732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超出10%门坎之数) 0 0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超出10%门坎之数) 0 0

相对《巴塞尔协议三》资本标准所载定义，《资本规则》对以下项目赋予较保守的定义：

就计入二级资本的准备金的适用上限

受逐步递减安排规限的资本票据(仅在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期间适用)

解释

为断定于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的重大资本投资总额，认可机构须计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属金融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的任何数额的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

险承担的总额，就如该等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险承担为认可机构直接持有、间持持有或合成持有该金融业实体的资本票据一般，惟若认可机构能向金融管理专

员证明并使其信纳是在认可机构的日常业务过程中作任何该等贷款、批出任何该等融通或引起任可该等其他信用风险承担者则除外。

解释

正如巴塞尔委员会发出的《巴塞尔协定三》文本(2010年12月)第87段所列载，按揭供款管理权可在CET1资本内予以有限度确认 

(并因此可从CET1资本的扣减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门坎为限)。在香港，认可机构须遵循有关的会计处理方法，将按揭供款管理权列为在其财务报表所呈报的无形资

产的一部分，并从CET1资本中全数扣减按揭供款管理权。因此，在第9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议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巴

塞尔协定三》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9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整方法是按须扣减的按揭供款管理权数额予以下调

，并以不超过在《巴塞尔协议三》下就按揭供款管理权所定的10%门坎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权、由暂时性差异所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与于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

据的重大投资(不包括属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险承担的投资)所定的整体15%门坎为限。

10

9

解释

正如巴塞尔委员会发出的《巴塞尔协定三》文本(2010年12月)第69及87段所列载，视乎银行予以实现的未来或然率而定的递延税项资产须予扣减，而与暂时性差异

有关的递延税项资产则可CET1资本内予以有限度确认(并因此可从CET1资本的扣减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门坎为限)。在香港，不论有关资产的来源，认可机构须从CET

1资本中全数扣减所有递延税项资产。因此，在第10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议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巴塞尔协定三》基准

」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10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整方法是按须扣减的与暂时性差异有关的递延税项资产数额予以下

调，并以不超过在《巴塞尔协议三》下就暂时性差异所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所定的10%门坎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权、由暂时性差额所产生的递延税项资产与于金融业实

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的重大投资(不包括属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险承担的投资)所定的整体15%门坎为限。

因此，在第19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议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巴塞尔协定三》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19

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采用的方法下须予扣减的认可机构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险承担

的合计总额。

因此，在第18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议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巴塞尔协定三》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18

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采用的方法下须予扣减的认可机构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险承担

的合计总额。

18

19

解释

为断定于金融业实体发行的CET1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总额，认可机构须计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属金融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的任何数额的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

风险承担的总额，就如该等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险承担为认可机构直接持有、间持持有或合成持有该金融业实体的资本票据一般，惟若认可机构能向金融管理

专员证明并使其信纳是在认可机构的日常业务过程中作任何该等贷款、批出任何该等融通或引起任可该等其他信用风险承担者则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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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AT1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超出10%门坎之数) 0 0

于在监管综合计算的范围以外的金融业实体发行的二级资本票据的非重大资本投资(超出10%门坎之数) 0 0

注：

上述10%/15%门坎的数额的计算是以《银行业（资本）规则》为基准。

简称：

CET1：普通股权一级资本

  AT1：额外一级资本

# - 按标准（信用风险）计算法，该数额最高上限为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之百份之1.25

54
解释

为于计算资本基础时考虑将提供予属金融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险承担视为CET1资本票据(见上文有关模版第18行的附注)须作出扣减的结

果，将会令适用于在二级资本票据的其他非重大资本投资的资本扣减的豁免门坎空间可能会有所缩小。因此，在第54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

协议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巴塞尔协定三》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54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

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采用的方法下须予扣减的认可机构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险承担的合计总额。

39
解释

为于计算资本基础时考虑将提供予属金融业实体的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险承担视为CET1资本票据(见上文有关模版第18行的附注)作出扣减的结果

，将会令适用于在AT1资本票据的其他非重大资本投资的资本扣减的豁免门坎空间可能会有所缩小。因此，在第39行所填报须予扣减的数额可能会高于《巴塞尔协议

三》规定须扣减的数额。在本格内的「《巴塞尔协定三》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为经调整的在第39行所汇报的数额(即在「香港基准」项下汇报的数额)，而调整方

法是豁除在香港采用的方法下须予扣减的认可机构对有连系公司的贷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风险承担的合计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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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人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股份有限公司

2 独有标识符 (如CUSIP、ISIN或Bloomberg对私人配售的标识符) 不适用 不适用 XT1100009874

3 票据的管限法律 香港 香港 香港

监管处理方法

4        《巴塞尔协议三》过渡期规则# 普通股权一级资本 普通股权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5        《巴塞尔协议三》后过渡期规则+ 普通股权一级资本 普通股权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6        可计入单独*/集团/集团及单独基础 集团及单独基础 集团及单独基础 集团及单独基础

7        票据类别 (由各地区自行指明) 普通股本 普通股本 二级资本票据

8 在监管资本的确认数额 (以有关货币百万计，于最近的申报日期)  港币6,511百万元  港币22,317百万元  港币5,766百万元 

9 票据面值  每股港币40元  每股人民币40元  美元750百万元 

10 会计分类 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负债 – 摊销成本

11 最初发行日期 自成立以來 2013年8月 2014年8月20日

12 永久性或设定期限 不适用 不适用 设定期限

13        原订到期日 不适用 不适用 2024年8月20日

14 须获监管当局事先批准的发行人赎回权 不适用 不适用 有

15        可选择可赎回日、或有可赎回日，以及可赎回数额 不适用 不适用
可赎回日期为2019年8月20日，按100% 
面值全部赎回, 连同应计票息

16        后续可赎回日(如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票息  / 股息

17        固定或浮动股息 / 票息 不适用 不适用 固定

18        票息率及任何相关指数 不适用 不适用 4.25% p.a.

19        有停止派发股息的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没有

20        全部酌情、部分酌情，或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强制

21        设有递升息率或其他赎回诱因 不适用 不适用 没有

22        非累计或累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可转换或不可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可转换

24        若可转换，转换触发事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5        若可转换，全部或部分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6        若可转换，转换比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7        若可转换，强制或可选择性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8        若可转换，指明转换后的票据类别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9        若可转换，指明转换后的票据发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0 减值特点 不适用 不适用 有

31        若减值，减值的触发点 不适用 不适用 发生「无法持续经营事件」

32        若减值，全部或部分 不适用 不适用 部分

33        若减值，永久或临时性质 不适用 不适用 永久

34               若属临时减值，说明债务回复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5 清盘时在级别架构中的位置(指明紧接较其优先的票据类别) 不适用 不适用 紧接后偿于无抵押优先票据 / 债权

36 可过渡的不合规特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7 若是，指明不合规特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 资本票据的监管处理方法须依照«银行业(资本)规则»附表4H所载的过渡安排
+ 资本票据的监管处理方法无须依照«银行业(资本)规则»附表4H所载的过渡安排
* 包括单独综合基础

主要特点模版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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